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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DB11/T 494 《人力资源服务规范》分为12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一般性求职招聘服务； 

第3部分：招聘洽谈会； 

第4部分：信息网络服务； 

第5部分：高级人才寻访； 

第6部分：职业指导服务； 

第7部分：素质测评服务； 

第8部分：培训服务； 

第9部分：咨询顾问服务； 

第10部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第11部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第12部分：劳务派遣。 

本部分为DB11/T 494 的第3部分。 

本部分代替了DB11/T 494.2—2007《人才服务规范 第2部分：人才招聘洽谈会》，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排序:“第 2部分”修改为“第 3部分”； 

——修改了标准名称：《人才招聘洽谈会》修改为《招聘洽谈会》；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人才洽谈会”修改为“招聘洽谈会”；  

——增加了“2规范性引用文件”和“6服务评价与改进”； 

——修改了附录 A； 

——删除了附录 B、附录 C。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革、张宇泉、鞠洪芬、王美贤、董小华、邓丹宇、周玉芳、孙继征。 

本部分于2007年8月13日首次发布。 

本部分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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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3部分：招聘洽谈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招聘洽谈会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及各环节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开展招聘洽谈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1/T 494.1 —2013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招聘洽谈会  recruitment fair 

在约定的时间和场地，组织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进行洽谈、双向选择的人力资源招聘活动。招聘洽谈

会分为定期招聘洽谈会和不定期招聘洽谈会。 

4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5 基本要求 

5.1 工作人员配备 

5.1.1 招聘洽谈会现场工作人员与参展展位数量的比例不小于 1：10。 

5.1.2 招聘洽谈会应配备安保人员，规模在 200个展位及以上的，安保人员数量不应小于参会人员流

量的 8‰。 

5.1.3 规模在 200个展位及以上的招聘洽谈会，应配有医务人员。 

5.2 招聘洽谈会场地 

5.2.1 场地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所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b) 服务和安保设施完备； 

c) 消防、安全等场地设施检测合格，标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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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环境整洁，通风良好，照明适度，温度适宜。 

5.2.2 招聘洽谈会展馆总使用面积除以展位数不低于 15㎡。 

5.2.3 每个场地安全出口应不少于 2个。 

5.2.4 招聘洽谈会应具有自有或租赁的场地，并搭建固定展位。 

6 工作流程及要求 

6.1 招聘洽谈会策划 

6.1.1 提出项目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论证。 

6.1.2 拟定招聘洽谈会的主题、规模与时间、地点。 

6.1.3 拟定组织方案。内容包括： 

a) 招聘洽谈会名称、时间、地点、主题； 

b) 主办单位、协办单位； 

c) 组织机构及职责,并按要求设立指挥部及相关工作组； 

d) 展位数、门票和会刊印数。 

6.1.4 拟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内容包括： 

a) 招聘洽谈会的名称、时间、地点、规模及组织方式； 

b) 预计参会人数，确定安保人员并明确职责； 

c) 各种识别标志的设置及数量； 

d) 入场票证管理和安检措施； 

e) 人员紧急疏散措施。 

6.1.5 拟定安全消防工作方案。内容包括： 

a) 招聘洽谈会的名称、时间、地点和规模； 

b) 确定安全消防责任人和巡视人员并明确职责； 

c) 安全消防措施。 

6.1.6 拟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内容包括： 

a) 购票、检票口出现拥挤时的措施； 

b) 参会人员超过预计人数时的措施； 

c) 会场外人员过多、秩序出现混乱时的措施； 

d) 会场内人员较多时的措施； 

e) 会场内出现纠纷时的措施； 

f) 车辆较多影响购票、入场时的措施； 

g) 发现可疑人员入场时的措施； 

h) 发现可疑物品时的措施； 

i) 发生安全事故或自然灾害的措施； 

j) 发生停电等紧急情况时的措施； 

k) 伤病救助处理措施； 

l) 出现其它安全隐患时的措施。 

6.1.7 绘制展位分布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分布图清晰、易懂、易辨； 

b) 会务组、安全保卫组的现场位置，以及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宽度与位置标注清晰； 

c) 各展位的编号、面积与位置标注清晰； 

d) 消防设施、卫生间等公共设施的位置标注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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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拟定广告方案。 

a) 广告计划。内容包括：广告媒体的选择、广告发布时间和次数、广告费用预算； 

b) 广告文稿。内容包括：招聘洽谈会名称、内容、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主办单位、协办单位
和招聘洽谈会参会单位的数量。文稿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 

6.1.9 设计票证。 

a) 应按日期分颜色印制，清晰、易辨识； 

b) 票证版面宜做防伪技术处理。 

6.2 招聘洽谈会的申报 

主办单位申请招聘洽谈会应按规定取得行政许可，申请不定期招聘洽谈会还应按规定取得大型社会

活动安全许可。 

6.3 招聘洽谈会会前组织工作 

会前应做好如下工作： 

a) 在相关媒体刊登广告； 

b) 印发参会单位邀请函； 

c) 制作招聘洽谈会相关证件和票券； 

d) 组织单位参会，审核单位资质及招聘信息； 

e) 发放参会票证； 

f) 制作招聘洽谈会会刊； 

g) 与各组负责人签订安全及岗位责任书； 

h) 组织协调展架搭建，安装安检设备； 

i) 与餐饮供应商签订食品安全协议； 

j) 检查招聘洽谈会各项准备工作，解决漏项或问题； 

k) 举办不定期招聘洽谈会，指挥部负责人应在会前向主管部门报告招聘洽谈会筹备情况。 

6.4 招聘洽谈会举办期间工作 

指挥部负责人和各组工作人员应按时上岗，坚守岗位，各负其责，为参会单位和求职个人提供相关

服务，遵从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与检查，并做好如下工作： 

a)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必要时向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报告； 

b) 现场广播需要参会单位和个人周知的事项； 

c) 维护招聘秩序，发现不当招聘、应聘行为要及时纠正； 

d) 统计招聘岗位达成意向情况； 

e) 落实安全保卫、安全消防工作方案，若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f) 招聘洽谈会因故中止，应做好现场解释、疏导和相关事宜的善后工作。 

6.5 招聘洽谈会会后工作 

6.5.1   对招聘洽谈会现场遗留物品进行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6.5.2   统计招聘洽谈会数据信息，填写《招聘会统计表》（见附录 A），撰写工作总结，按时报送

主管部门。 

6.5.3   收集、整理招聘洽谈会相关文件、资料，并归档。 

6.6 因故取消招聘洽谈会的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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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取消招聘洽谈会，主办单位应做好如下善后工作： 

a) 停止招聘洽谈会筹备工作； 

b) 在原广告媒体刊登因故取消招聘洽谈会的通告； 

c) 于原定举办日到现场做好说明解释和善后工作； 

d) 为参会单位办理退费等事宜； 

e) 主办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主管部门报告善后处理情况。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与改进按照DB11/T 494.1—2013第7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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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招聘会统计表 

招聘会统计表见表 A.1。 

表A.1  招聘会统计表 

招聘会统计表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本场） 

甲 乙 丙 1 

招聘会场次 场次 01   

 其中：专场招聘会 场次 02   

     其中：毕业生专场 场次 03   

        农民工专场 场次 04   

参加招聘会人次 人次 05   

现场达成求职意向数 人 06   

参会招聘单位总数 家 07   

岗位总数 个 08   

 其中：中小企业岗位数 个 09   

按招聘单位性质及经济类型划分 — —   

 机关事业单位 个 10   

 国有和集体企业 个 11   

 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个 1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个 13   

  外商投资企业 个 14   

  其他企业 个 15   

 个体工商户 个 16   

按招聘单位所属行业划分  — —   

 农、林、牧、渔业 个 17   

 采矿业 个 18   

 制造业 个 1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个 20   

 建筑业 个 21   

 批发和零售业 个 2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个 23   

 住宿和餐饮业 个 2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个 25   

 金融业 个 26   

 房地产业 个 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个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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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个 2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个 3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个 31   

 教育 个 32   

 卫生和社会工作 个 3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个 3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个 35   

 国际组织 个 36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说明： 

1.统计范围：北京市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许可，组织招聘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报送日期及方式：(1)小型定期招聘会：办会机构按月填报（统计数据截至每月25日），于当月28日前电子邮件报送

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处（rlzyscc@sina.cn）。(2)不定期招聘会：办会机构按场填报（统计数

据为每场招聘会数据），于招聘会结束后的7日内电子邮件报送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处

（rlzyscc@sina.cn）。 

3.“专场招聘会”指针对特定人群、特定行业组织的招聘会，如毕业生专场、农民工专场、生物医药专场等。     

4.“岗位总数”为招聘单位提供的岗位总数。 

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独资企业以及港澳台与大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含外商独资企业、中

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6.“中小企业”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划分。 

7.审核关系： 

(1)01≥02；       (2)02≥03+04；        (3)08≥09； 

(4)08=10+11+12+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   (5)12=13+14+15 

mailto:rlzyscc@sina.cn
mailto:rlzyscc@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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